
勸募活動期間：  民國 107 年 3 月 21 日 ~ 民國 108 年 3 月 20 日

募得款使用期間：民國 107 年 3 月 21 日 ~ 民國 109 年 3 月 30 日

勸募許可字號： 衛部救字第1071361051號

目的:

三、家庭文化重建：探入社區推動家庭教育，強化家庭觀念，協助民眾建立幸福家庭。

四、培力社區：營造「社區一家親」的文化，促使社區發展成為具友善關懷功能的大家庭。

收入

 勸募活動捐款收入 6,432,355$       

 利息收入 25$              

收入合計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6,432,380$     

支出

社區營運支出 2,267,226$       

弱勢兒少服務 1,639,991$       

老人服務 1,559,950$       

社區愛心廚房 144,170$         

勸募活動必要支出 950,767$         

支出合計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6,562,104$     

餘(短)絀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‧(129,724)

不足部分由本會自籌

財 團 法 人 環 宇 國 際 文 化 教 育 基 金 會

107年「社區一家親、打造幸福七顆星」勸募專案活動成果報告

一、弱勢支持：「幫助一個弱勢者、就是幫助社會解決一個危機家庭」；協助社區弱勢家庭

支持性、教育性、補充性服務，抒解面對困境之壓力，補足家庭功能之完整。

二、在地關懷：及時近便提供在地老弱婦幼福利服務及關懷行動，建立服務及資源平台，讓

需求者及服務者皆能在當地社區得到陪伴與培力，並凝聚社區共識及活化動能。

募得款使用情形


